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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21 

全球化和相互依存  
 
 

  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比利时、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捷克共

和国、丹麦、埃及、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希腊、洪都拉斯、匈牙利、爱尔兰、

以色列、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摩

纳哥、摩洛哥、荷兰、秘鲁、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

国、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越南：订正决议草案 
 
 

  通过加强最高审计机关提高公共行政的效率、问责、效益和透明度 
 
 

 大会，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1 年 4 月 26 日第 2011/2 号决议， 

 又回顾其 2004 年 12 月 2 日第 59/55 号和 2005 年 11 月 30 日第 60/34 号决

议及其以往关于公共行政的各项决议， 

 还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
1
 

 强调需要改进公共行政的效率、问责、效益和透明度，  

 又强调高效率、负责任、有效和透明的公共行政对落实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

内的各项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具有关键作用， 

 强调指出需要进行能力建设，以此作为促进发展的工具，并欢迎最高审计机

关国际组织在这方面同联合国进行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第 55/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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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确认最高审计机关唯有独立于受审计实体并免受外部影响，才能客观地

完成其任务； 

 2. 又确认最高审计机关在提高公共行政的效率、问责、效益和透明度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实现各项国家发展目标和优先事项以及国际商定发展目

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   

 3. 赞赏地注意到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在推动提高效率、问责、效益、透

明度以及切实有效地接收和利用公共资源造福人民方面所开展的工作； 

 4. 还赞赏地注意到 1977 年《关于审计规则指南的利马宣言》
2
 和 2007 年

《关于最高审计机关独立性的墨西哥宣言》，
3
 并鼓励会员国按照各国的体制结

构采用这些宣言所载各项原则； 

 5. 鼓励会员国和有关联合国机构继续和加紧在能力建设等方面同最高审

计机关国际组织合作，以便促进善治，通过加强最高审计机关确保效率、问责、

效益和透明度。 

 

__________________ 

 
2
 见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 1977 年 10 月 17 至 26 日在利马举行的第九次大会通过的《关于审计

规则指南的利马宣言》。 

 
3
 见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 2007 年 11 月 5 至 10 日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十九次大会通过的《关

于最高审计机关独立性的墨西哥宣言》。 


